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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穆兴天（穆赤·云登嘉措），男，藏族，1960
年9月生，青海贵德县人，反恐怖主义法学院执行院长兼
民族宗教研究院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1983年7
月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学位。
1985年考入中央民族学院民族学系，1988年毕业，获法学
硕士学位。先后任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宗教研究所和
藏学研究所副所长、科研组织处副处长、民族宗教研究所
所长、学术委员会委员、青海省高级职称评聘委员会委
员，兼任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常务理事、青海省规划咨询委
员会专家、青海省三江源生态建设科技支撑组专家等
职。2005年获国务院颁发的“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
人”和“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称号。2008年调入西北
政法大学，创建民族宗教学科，兼任中国立法学会常务理
事、中国“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理事、陕西省法学会常
务理事、陕西省法学会民族问题与民族法学研究会会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治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江苏师范大
学汉藏法律文化与法治战略研究中心兼职教授等。

潜心读书 凭心致用

“学养深厚，知行结合”是对穆兴天老师学者形象的
概括。1988 年硕士毕业后，他先后在青海省社会科学院
民族宗教研究所和藏学研究所等单位任职。期间共出版
学术专著、工具书8部，发表学术论文、调研报告18篇。

1999 年，穆兴天老师开始从事民族学和宗教学现实
应用问题研究。作为学者，他一直坚持潜心问道和关注
社会相统一，坚持学术自由和学术规范相统一。参加工
作以来，穆兴天老师常深入基层调研，足迹遍及全国大多
省份，为调查研究各民族在发展过程中的现实问题提供
了第一手资料，并为省委省政府的决策提供了参考意
见。他从不同侧面研究民族、宗教方面的难点、热点问
题，有多篇研究报告先后得到青海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批

示肯定，在三江源区实施生态移民、人工降雨、
推广太阳能灶等多项建议也被政府采纳并付
诸实施。

心似红烛 桃李无言

2008 年，穆兴天老师调任西北政法大学，
在学校的支持和领导下开展人才引进工作，针
对性地从青海、新疆、甘肃和辽宁引进民族学

和民族法研究教学人才，并成立“民族学与民族法教研
室”。

穆兴天老师在从事民族宗教研究的数十年间，始终
坚持言传和身教相统一，坚持把自身特色、地方特色、民
族特色与社会需要有机地结合起来，把教书育人与社会
责任结合起来，研究西北地区发展过程中法学及法制建
设中出现的热点、难点问题，设立培养社会急需人才的学
科。针对西北地区多民族、多文化的背景以及服务国家
安全特殊需要，穆兴天老师在学校的支持下开创反恐怖
主义法学院并担任执行院长，着力培养具有系统扎实的
法学专业知识和反恐怖主义专门知识的人才。

为整合陕西省乃至西北地区研究力量开展对民族问
题与民族法问题的研究，穆兴天老师在西北政法大学和
陕西省法学会的支持下成立“陕西省法学会民族问题与
民族法研究会”，并被推举为会长。在他
的努力下，研究会已经与青海、新疆、西
藏、甘肃等省区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建
立广泛的学术联系，并与韩国、美国、日本
的高等院校开展学术交流，建立起一个专
注西北地区民族问题和民族法研究的学
术平台。

言传身教 春风化雨

玉壶存冰心，朱笔写师魂。谆谆如父
语，殷殷似友亲。学贵得师，亦贵得友。作
为反恐怖主义法学院执行院长，穆兴天老
师担起了指导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的重
任。长期以来，他与学生们始终保持着亦
师亦友的关系。他开设了一种课外学习制
度——周末学术沙龙。在“沙龙”上，大家
畅所欲言，既谈学问中的人生，也谈人生

中的学问。
作为一名少数民族老师，他十分关心我校藏族学生

的学习生活，时常通过座谈会的方式，了解藏族学生的情
况，并分享自身的求学经验和心得，鼓励他们诚实勤敏、
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志于学，研于教，立命于大义，系心于育人，无私奉
献，如屋宇庇人，似行舟载人。在引导学生成才的过程
中，穆兴天老师还关注博士生的学术活动、论文写作和思
想修养。他积极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让学生在
其中深受熏陶。同时，与校外学术组织联系，让学生撰写
有—定质量的论文去参加校外学术会议。他与学生见面
时，时常提及“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
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这一句话，他不断鼓励学生
在学术方面展开讨论，允许学生与导师有不同的意见，提
倡学术沟通，提倡学术平等。

师者为长，德在育人。穆兴天老师曾告诉他的学生：
“我一生最为欣慰的是能够成为一名教师。如果再让我
选择一次，我还会选择教师这个职业。”春风化雨，默默耕
耘，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穆兴天老师以身作则，躬身示
范，倾囊相授，立德树人，以己之力给学生以生活上的帮
助、行为上的指引、思想上的启迪，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潜
移默化影响学生。 （学生通讯社 许嘉美）

个人简介：王胜利，男，汉族，1973
年 12 月生，陕西省定边县人，中共党
员，经济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
1996年毕业于延安大学，获学士学位；
2002 年毕业于河南大学，获经济学硕
士学位，并于当年7月到西北政法大学
任教至今；2008 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
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2011年至2013
年期间担任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现为
经济学院副院长。近年来主持并完成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和省部级各类
项目10余项，出版专著2部，在《当代经
济研究》《教学与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
论文近 30 篇，多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
料等全文转载。兼任陕西省经济学会
资源经济专业委员会理事，陕西省区域
经济研究会理事等。

善学者其如海乎，学者当自树其
帜。作为学者，不仅要有扎实的理论基
础，还应当广泛吸收百家观点，做到海纳
百川化作己用，时刻走在领域前沿。王
胜利老师以政治经济学为主要研究方
向，积极追踪经济学理论前沿,并依据经
济学理论分析中国现实的问题。尤其基
于所有制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
有制经济发展、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革方
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在王胜利老师看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是随着社会经济实践的发展变化而
不断丰富和发展的学科，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理论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十九大报告提
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和人
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自任教以来，王胜利老师在工作中
兢兢业业，科研上刻苦钻研，不断提高自
己的研究水平。近年来主持并完成了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及省部级等各类项
目10余项。同时，王老师承担着政治经
济学、西方经济学导论等本科课程，中级
微观经济学、经济学前沿问题研究、经济
史研究方法与理论等研究生课程。王老
师为提高教学效率，积极采用现代化多
媒体手段，利用网络教学平台的优势，将
课件案例等资料与学生共享。在教学
中，王胜利老师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还积极探索将“案例教学法”与

“混合教学法”结合，采用学生小组、课
堂发言讨论等多种教学方式，这样不仅
提高了学生的课堂参与度，也帮助他们
养成了自主学习的习惯。

作为本科生导师，王胜利老师不仅
积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关心学生的生活情况和心理状
况，而且还注重培养学生正确的学习态
度和科学的学习方法。他要求学生在
学习经济学相关知识的基础上，要逐步
培养经济学思维方式，掌握经济学分析
工具以解决现实中面临的各种经济问
题，只有这样才能使所学理论“落地”，
真正把理论运用到具体的实践中去，同
时，也使学生能从实践中领会经济学理

论的精髓，从而对
相关理论研究进
行更深入的探索。

张 载 有 言 ，
“以有限之心，止
可求有限之事；欲
以致博大之事，则
当以博大求之，知
周乎万物而道济
天下也。”在多年
的教学历程中，王
胜利老师逐渐形
成了“严谨、求实、
创新”的教学理
念。他要求学生
在以严谨的学习
态度系统掌握所
学知识的基础上，鼓励学生开阔视野、放
眼社会，更多地了解社会中存在的现实
问题，并对这些问题进行创新性的理论
研究和实践探索。“圣人未尝有知，由问
乃有知”，王胜利老师认为，学生在实践
探索过程中发现问题，并运用经济学理
论进行思考是一个实践和理论创新的过
程。在多年的执教生涯里，他参与指导
了多项校级、省级以及国家的创业立项，
见证了许多同学的成长。“项目的论证过
程中要做到尽可能规范，把立项的背景、
依据和未来的市场状况等内容进行完
善，越规范越严谨的论证越有可能获得
支持。”王胜利老师期待同学们在创新创
业上走出自己的路。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处
世，自我力求进步，刚毅坚卓，发愤图
强，永不停息。王胜利老师表示，人生
中的每个学习阶段都是我们发展过程
中的宝贵的财富，每个时期都会有着不
同的人生感受。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
期间，他深受启功先生提出的“学为人
师，行为世范”八字校训影响。学，即指
学问、知识以至技能；行是指品行，包括
思想、行为、待人、对己。再具体而言，
就是要在知识、品行等方面时时刻刻做
到为人师表，无论是教学行为、生活行
为还是学术行为，都应该为学生乃至世
人起到榜样的作用。王胜利老师认为，
这八个字是对每一位教师的切实要求，
也是他为人处世的基本准绳。在教学
中，他注重教学细节，做好每一个知识
点的讲解；在学术上，他严谨踏实，以实
证研究为基础探讨验证每一个研究结
论。在对学生的培养和指导过程中，王
胜利老师时时处处注重言传身教的作
用。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以
更好的发挥这种引导作用，他认为我们
应该加强自己专业知识的学习，提高实
践能力，以在自己的位置上对社会作出
更大的贡献。

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
成。王胜利老师鼓励同学们珍惜宝贵的
大学时光，认真完成学习任务，要用好人
生中宝贵的四年，踏踏实实地努力，并从
中获益。 （学生通讯社 李哲涵）

个人简介：彭涛，男，1977年2月出生，陕西省商洛人，
教授，陕西海普睿诚律师事务所律师。2006 年 9 月至
2008年9月为法国巴黎第一大学访问学者。2012年7月
获得中国政法大学行政法博士学位。2014年8月至2015
年7月任蓝田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党组成员。目前主
持国家级项目一项，省部级项目两项，厅局级项目5项，校
级项目一项，作为主要参加人参加省部级重大课题两
项。发表论文多篇，参编教材多部，参编专著多部。在
CSSCI法律类核心期刊发表论文3篇，其中一篇被《人大
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在 CSSCI 综合类核心发表论文 1
篇。在国外（法国）期刊发表论文1篇。共计发表核心期
刊论文8篇，参与编写专著共计4部12.53万字，参与编写
教材共计3部7.44万字。

初见彭涛老师，便被他身上和善、亲切、儒雅的气质
吸引，其自有一种经书海纵横的学者气质。彭涛老师认
为大学生应更注重培养学习的自主性，以及培养发现、研

究、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彭涛老师
心中，生活就像海洋，只有意志坚
强的人，才能到达学海彼岸。“纵使
天赋异禀，才能出众，如果没有一
颗坚持的心，最终也不可能成功。”
在本科生研究生直至博士生的求
学路中，彭涛老师用坚持不懈的精
神完成了一段辉煌的人生。

作为我校行政法学院资深学
者，彭涛老师认为教师最重要的品
质是端正的人生态度。从事教育
事业多年，容易产生惰性，出现放
养式教学、研究松懈的问题。彭涛
老师说，身为一位教师，要严格要
求自己，想在学术上有所建树，一
是要保持正确的求知态度，“知之
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二是要保持谦逊的求学态度，“见
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三是要保持忧患意识，

“无事则深忧，有事则不惧”。
在任教的同时，彭涛老师还兼任咸阳市醇化县政府

法律顾问，将书本理论与诉讼实践相结合，为政府提供法
律服务。对于行政诉讼存在的司法地方化、行政化导致
原告一方难以胜诉等问题，彭涛老师表示，客观真实和法
律事实会发生冲突，法律人在运用法律时应当采用务实
主义，坚持大多数人的公平。回归课堂时，他告诉同学
们，想要真正探求部门法的精髓，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法，
就要深入实践，实地考察。

彭涛老师在读书时常提醒自己要“博”“深”兼顾。学
习阶段的不同，学习的侧重点就要不同。在本科生阶段
要拓宽知识的广度，博览群书，古今贯通，广泛涉猎与法
学相关的经济类、历史类、哲学类和伦理类等书籍，而在
研究生博士生阶段，就要选准研究方向，突出重点，专攻
精读，深入探究相关知识。无专精则不能成，无涉猎则不
能通。先“博”而后“深”，先采用渗透性的学习方法，开阔
视野，活跃思维，然后潜心学习一门具体课程或钻研一个

课题，有意识地将法学思维触角伸向临近的知识领域，不
但提高了学习效率，还会别有一番意境。

“作为一名法学生，首先要明确法学是一门实践性学
科。在积累知识时只有不断通过社会实践磨砺自我，融
入社会，才能提高自身水平。”讲得一事，即行一事，行
得一事，即知一事，所谓真知矣。徒讲而不行，则遇事终
有眩惑。实践才能出真知，作为法学生只注重学习成绩
是片面的，要积极实践，让学习与实践相互促进，才能对
法条及书本中具体个案的认识更加深刻。他坦言：“不
要过于担心知识经验不足，参与活动体会不够，学习与
实践本就是一个反复糅合，相互促进的过程，如同做面
饼时水和面的相互结合，二者缺一不可，如此才能做出
美味的食物。”

彭涛老师认为，法律人成才的关键是要重视法律社
会实践，只有学习与实践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才能挖掘
出法学的精髓，体会到学习的乐趣，只有把所学真正融入
生活，才能萃取出法学的精华。

（学生通讯社 潘在宁）

个人简介：余涛，男，1979年生，河南叶县人，高教研究所副
研究员，《法学教育研究》编辑部执行主编，刑事法学院法理教研
室硕士生导师。2009年在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师从葛洪义教
授进行法学理论研究，2012年法学博士毕业。主要从事法学教
育、地方法制、西方法哲学的研究工作。出版专著《后实证主义
语境下的法概念研究》（出版中），并先后在《法学杂志》《法律方
法》《理论月刊》《人大复印资料·中国政治》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20余篇，在《法制日报》《法治周末》《解放日报》等报刊发表学术
文章30余篇。同时，还主持了中国法学会、陕西省教育科学“十
二五”规划、西安市法学会等的各类科研项目。

2012年法学博士毕业后，余涛老师选择回到我校高教研究
所从事法学教育相关的研究工作。当谈起求学时的经历，他感
慨万千。我校优良的学风和奋发向上的学习氛围使他在学习期

间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之后的科研与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说起在外求学的感受，余涛老师笑道，不同的学习环境自然
有着不一样的学习经历，每所大学都有各自不同的风格。除了
学习知识、探索新知之外，开阔视野、提升境界也是年轻人在求
学过程中所能获取的最大财富。而学术自由和生活充实，是余
涛老师对于大学的最大感受，也是促使他决定在高教研究所从
事学术研究的重要原因。

“法科学习的根本在于法律思维的养成，法学教育的主要目
的就是培养法律人”，余涛老师认为，法律智慧是实践的智慧，但
法学人才的教育绝不能仅仅是简单的工具化教育，在法律人职
业素质的培养过程中，个人能力、综合素质的养成也同样重要。
法学教育以培养法律人的智能和技能为基本宗旨，这样做的目
的，不仅是为了达到职业训练的效果，更强调在这一过程中掌握
作为法律人应该具备的思维模式、职业技能以及通过教师言传
身教而习得的职业伦理。所以，法律职业教育其实并不与“学术
性的”“博雅的”通识教育相冲突。我校一直秉承着“法治信仰，
中国立场，国际视野，平民情怀”的教育理念，就是强调学生要在
接受充分的职业技能训练的同时增加自己的见识，提升自己的
能力。对于法学教育的过程，余涛老师更强调“因材施教”，不同
的学生应该有着适合自己的成长方式，校内举办的各类辩论比
赛、职业素养比拼固然对人才的养成有所帮助，但学生自身个性
特征才是关键。他更看重学生的自我成长，也期待着同学们能

在四年的时光里找到自己的特点与爱好，在大学中形成自己对
世界的正确理解。

余涛老师常年从事法学理论研究，同时负责《法学教育研
究》的编辑工作，还参与了我校各级教学改革项目、教学成果奖
的评审和其它工作。作为《法学教育研究》的编辑，余涛老师认
为这是一本倾注了学校许多老师心血的杂志。和其它
一些大学相比，我校的学术平台资源相对缺乏，2009
年学校支持高教所在原有《政法教育研究》刊物的基础
上，创办了《法学教育研究》刊物。创刊之初，刊物的组
稿工作艰难，因为评价机制等因素的影响，许多优秀稿
件都是编辑部的诸位老师通过各种途径向作者讨要过
来的。编辑部的兼职编辑和栏目主持人大多是各个学
院的教师，在从事本职工作之余还要为刊物的发展出
谋划策，付出劳动。正是全校各个层面的共同努力，才
让刊物从一本普通学术集刊，成长为今天的 CSSCI 核
心集刊，8 年来刊物的成长是一点一滴积累与长期不
懈坚持的结果，余涛老师见证了这一过程。虽忙于高
教所日常的各类工作，余涛老师仍对教学工作保持热
爱。余涛老师谈到，教学与科研相辅相成、紧密联系，
上课的过程也是研究的过程，学者们往往能在授课的
过程中积极地思考，在和学生的互动中得到新的启
发。教育的根本，在于发现个人特点，然后不断地完善

自我，成就自我。余涛老师认为，大学新生尤其忌讳心浮气躁，
怀有太大的功利心，这样就容易迷失前进的方向。于他而言，保
持本心与坚持尤为重要，他建议同学们应当在享受大学生活乐
趣的同时，不断尝试新领域，用这些经历来检验自己的无限可
能，去思考未来的模样。用持之以恒的努力和坚持，去达成自己
心中的理想。

工作闲暇时，余涛老师也十分热爱登山活动，常约上三两朋
友前往秦岭，体验城市中的无法感受到的情怀。余涛老师还分
享了许多爬山时的经验与趣闻，谈笑间欣然自得，予人以春风和
睦之感。他表示，攀登的过程不仅使他在身体上得到了锻炼，还
带来了心灵的熏陶，其感受正如学习、科研以及办刊。不经历一
番辛劳，怎能遇见最好的未来。

（学生通讯社 李哲涵）

学养深厚 知行结合
——访反恐怖主义法学院穆兴天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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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行政法学院彭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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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高教研究所余涛副研究员


